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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法治副校长“送法进校园”系列活动

本版组稿 臧秋花

�集中执行行动结硕果

□通讯员 刘士豪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守护校园
安全， 近日， 太康县人民法院组织开展了法治副校长
“送法进校园”系列活动，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
的法治副校长走进各中小学校园为学生们带去一堂堂

生动而深刻的法治教育课， 在秋意渐浓的季节里播撒
下法治的种子。

活动开展以来， 各位法治副校长通过选取贴近
学生生活的典型案例， 采用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宣讲
形式，让法治教育不再是枯燥的法条陈述。 针对不同
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和需求， 法治副校长们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剖析案情、阐释法理，引导学生们明确法律
底线，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并耐心解答他们在
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法律困惑。 学生们纷纷表示，法治
课让他们明白了哪些行为是违法的， 学会了如何用
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对法律有了更深的理解。

此次法治副校长 “送法进校园 ”系列活动 ，是太
康县人民法院延伸审判职能的重要举措， 也是积极
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表现。 太康县人民法院将以此
为契机 ，进一步推动法治副校长 “送法进校园 ”工作
常态化， 让法律的温暖与力量在每一个青少年心中
生根发芽。

3 人逾越法律“红线”身陷囹圄
□通讯员 王迪

近日， 鹿邑县人民法院对一起虚拟定位工
具销售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刘某、王
某 3 人因犯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
统程序、工具罪，均获刑罚，并各处罚金。

基本案情

2023 年 8 月，李某在杭州市务工期间，发现
有人使用网络虚拟打卡器， 随即上网查阅了其
功能。 李某发现它能快速修改在“钉钉”“微信”
等网络软件上的实时位置， 可以满足上班族和
有打卡任务人员的需求。 于是，他便萌生了销售
虚拟定位工具牟利的念头。 李某在电商平台上
找到了合作商家秦某 （另案处理） 等人购买设
备，在出租房内通过网络进行销售，并通过快递
向买家发货。 2023 年 10 月，李某注册了一个电
商平台账户，进行宣传和销售，在此期间，李某
还发展了被告人刘某、 王某等人参与销售。 经
查，3人的违法所得分别为：李某 5.26万元、刘某
2.76 万元、 王某 2.82 万元。 经司法鉴定中心鉴
定： 上述虚拟定位打卡器具有修改移动终端系
统定位数据，干扰“高德地图、钉钉”APP 获取正
常定位信息， 同时控制上述 APP 获取自定义定
位信息的功能。

公诉机关以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
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对被告人李某、刘某、王某
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

鹿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

刘某、王某为他人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构成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
统程序、 工具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 根据 3 名被告人
在共同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及认罪认罚、 退赃
情况，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某、刘某、王某犯提供
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判处 3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2 年至有
期徒刑 1 年 6 个月不等刑期， 并处 5000 元至
10000 元不等罚金，同时判决责令 3 名被告人退
赔违法所得，并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予以没收，
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法官说法

手机定位信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通过手
机定位信息可以适时、 准确地识别特定人的位
置和活动情况， 属于行踪轨迹类的敏感个人信
息。 虚拟定位技术本身具有中立性，但专门用于
规避监管、 篡改数据的程序工具则违反法律规
定。 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任何试图利用技术
漏洞“钻空子”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制裁。 这场
虚拟定位黑产的宣判，再次为“黑产”技术从业
者和网络使用者敲响了警钟。

□通讯员 高丰

本报讯 10 月 27 日清晨， 项城市人民法院集中执
行行动拉开帷幕，以雷霆之势破解执行难题，切实打通
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

为确保行动精准高效， 该院执行局执行干警在行
动前做足“功课”，对未结案件进行全面梳理筛查，整合
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生活轨迹等多维信息，通过线上数
据分析与线下实地摸排相结合的方式，精准锁定目标，
为每起案件量身定制“靶向执行方案”。

行动中，执行干警兵分多路，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
巷、奔波于乡村的田间地头，聚焦重点案件登门到户，
全力查人找物。 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坚持“强制+疏
导”相结合的原则，既对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被
执行人依法采取拘留、查封财产等强制措施，形成有力
震慑；又对确因家庭困难、经营受阻但积极配合执行的
当事人耐心沟通疏导，积极搭建协商平台，促使双方达
成执行和解。

此次集中执行行动共执行完毕案件 14 件，促成执
行和解案件 1 件，完成行为履行案件 1 件，执行到位金
额 205.4 万余元，切实将判决书上的“纸上权益”转化为
群众手中的“真金白银”，赢得了当事人的一致好评。

下一步， 项城市人民法院将持续保持执行高压态
势，不断优化执行工作机制，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精准
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攻坚各类执行难题，用实打实的
执行成效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期待， 以坚实的司
法力量守护社会公平正义， 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太康县人民法院

项城市人民法院
法治副校长向学生普及法律知识。

虚拟定位“神器”纂改时空


